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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支持子公司业务发展，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于2022年4月1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六次会议、2022年

4月27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等事项，担保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一年或至公司

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同一个被担保方担保事项止。担保事项均已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根据银行审批情况协商签订担保协议、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2022年4月12日、2022年4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在上述股东大会审批范围内，公司近期为以下子公司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等事项提供了担保： 

1、吉林海王银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海王”）向吉林九台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

人民币59822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长春市坤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坤兰”）向吉林九台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

民币465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海王医疗配送服务（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海王医疗配送”）

向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

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湖北海王朋泰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朋泰”）向湖北汉川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

币98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菏泽海王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菏泽海王”）向菏泽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苏鲁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

人民币15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宁夏海王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海王”）向宁夏永宁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

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宁夏海王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城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

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宁夏海王向中电通商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申请融资保理服务，公

司为其在该公司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9、新疆海王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海王”）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远大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

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0、河南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海王”）向上海睿海创世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融资保理服务，公司为其在该公司不超过人民币1172.58

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1、河南海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海王医疗”）向中原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申请融资保理服务，公司为其在该公司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2、阳春市八方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春八方”）向广州凯得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申请综合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委托贷款等），公司、广东海王医

药集团有限公司、王安姬、姚冠宇共同为其在该公司不超过人民币900万元的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3、海王（清远）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远海王”）向广东清远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和广东海王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共同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35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4、广西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海王”）向桂林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的

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5、海王（湛江）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海王”）向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湛江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

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6、芜湖海王阳光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海王”）向安徽繁昌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孙村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

币1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7、滨州海王黄河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州海王”）向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

6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近期担保实施情况 

（一）为吉林海王向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吉林海王向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59822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签署《保证担保合同》

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行：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59822

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

债权人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以及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差

旅费、律师费等）。 

4、保证期间： 

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为长春坤兰向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长春坤兰向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465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签署《保证担保合同》

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行：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46500

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

债权人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以及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差

旅费、律师费等）。 

4、保证期间： 

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为广东海王医疗配送向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申请综合

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广东海王医疗配送向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公司与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

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000

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

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 

4、保证期间： 

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为湖北朋泰向湖北汉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湖北朋泰向湖北汉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98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公司与湖北汉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签署《保证合同》的主

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湖北汉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债权的最高债权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980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实现债权的律师费、诉讼费）。 

4、保证期间： 

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五）为菏泽海王向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菏泽海王向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苏鲁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1500万元的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苏鲁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与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最高额

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苏鲁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人：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500

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评

估费、鉴定费、过户费、差旅费等）。 

4、保证期间： 

决算期届至之日起三年。 

（六）为宁夏海王向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宁夏海王向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公司与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

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债权的最高债权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的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及罚息）、损害赔偿金、补偿金、实现

债权所需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保险费、律师费、执行

费、产权转移产生的税费等）和其他应付费用。 

4、保证期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七）为宁夏海王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城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宁夏海王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城支行申请授信额

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城支行签署《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城支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

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承诺

费、因汇率变动而引起的损失等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权



人因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评估费、鉴定费、

拍卖费等一切费用。 

4、保证期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八）为宁夏海王向中电通商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申请融资保理服务

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宁夏海王向中电通商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申请融资

保理服务，公司为其在该公司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公司与中电通商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

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保理商：中电通商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限额为人民币3000万

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应向保理商支付的全部款项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保

理本金、保理利息、服务费、迟延违约金、经济损失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

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合理的律师费、代理费、咨询服

务费和其他合理费用以及法院判决认定原债权人或相关保证人需要向保理商所

承担的任何责任。 

4、保证期间： 

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的三个日历年。 

（九）为新疆海王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远大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

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新疆海王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远大支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公司与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远大支行签署《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

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远大支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

元。 

3、保证范围： 

主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违约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

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4、保证期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十）为河南海王向上海睿海创世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融资保理服务实施

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河南海王向上海睿海创世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融资保理

服务，公司为其在该公司不超过人民币1172.58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公司与上海睿海创世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签署《公司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的主

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权利人：上海睿海创世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172.58

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内的主债务、因行使或未实现合同项下债权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申请执行费、律师

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鉴定费、差旅费等）。 

4、保证期间： 

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十一）为河南海王医疗向中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融资保理服务实施情

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河南海王医疗向中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融资保理服

务，公司为其在该公司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中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债权的最高债权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3000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的保理融资

本金、利息（含保理融资期间利息、宽限期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等）、

管理费、服务费、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鉴定费、执行费、拍卖费、公告费、催告

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保全保险费、差旅费、通讯费等）。 

4、保证期间： 

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十二）为阳春八方向广州凯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综合金融服务（服务

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委托贷款等）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阳春八方向广州凯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综合金融服务

授信额度，公司、广东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王安姬、姚冠宇共同为其在该公

司不超过人民币9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广东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王安姬、姚冠宇与广州凯得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1：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2：广东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3：王安姬 

保证人4：姚冠宇 

债权人：广州凯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限额为人民币900万元。 

3、保证范围： 

债务人未清偿银行或其他金融服务机构等相关债权人的全部款项，债务人应

向债权人支付而未支付的本金、利息、担保费、评审费、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等，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财产保

全费、保全保险费或保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

送达费、公告费、鉴定费、登记费、查册费、差旅费等）。 

4、保证期间： 

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十三）为清远海王向广东清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支行申请综

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清远海王向广东清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支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和广东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

民币35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广东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与广东清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城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1：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2：广东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东清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支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债权的最高债权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3500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全部本金、利息（包括正常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和复利等）、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

费等）。 

4、保证期间： 

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十四）为广西海王向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

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广西海王向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限额为人民币500万元。 

4、保证范围： 

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主债权

产生的费用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公证费、律师

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差旅费等其他费用）。 

4、保证期间： 

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十五）为湛江海王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

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湛江海王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债权的最高债权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 

3、保证范围： 

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主合同项下主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含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4、保证期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十六）为芜湖海王向安徽繁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孙村支行申请综

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芜湖海王向安徽繁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孙村支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公司与安徽繁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孙村支行签署《保证合同》的主

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安徽繁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孙村支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

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罚息）、违约



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

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执行

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等）。 

4、保证期间： 

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十七）为滨州海王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滨州海王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6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行签署《小企业保证合同》

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限额为人民币600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交易

费用、汇率损失、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担保财产处置费用、过户费、诉讼费、保全费、执

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拍卖费等）以及债务人/被担保人违约而给债权人

造成的损失和其他应付费用。 

4、保证期间： 

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目前，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约为人民币60.77亿元（均为对子公司担保），

约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83.15%，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



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